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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前有很多超市发行购物卡，在出售购物卡时即
开具发票。由于超市里有13%税率的货物和17%税率的货
物，在该情况下，因不知道消费者持卡实际消费的货物

是什么，开具的发票有可能是 17%的税率，也有可能是
13%的税率。这样就可能出现两种情况：情况一，所购货物
适用税率高于票面税率，按理应补征增值税，如何处理

呢？情况二，所购货物适用税率低于票面税率，这个增值

税退吗？怎么处理呢？

答：纳税人以销售商业预付卡方式销售货物或提供

服务的行为属于《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

第（一）项规定的直接收款方式销售货物。无论货物是否

发出，纳税义务均应为在收到销售款或者取得索取销售

款凭据的当天，按 17%增值税税率计算销项税额，商业预
付卡在纳税人消费购买商品的，可对卡消费部分按17%增
值税税率冲减销项税额，同时对其实际所售商品按其增

值税适用税率计算销项税额。

目前不少税务机关按这种方式征收。如浙江省国家

税务局《关于纳税人销售购物卡（券）行为征收增值税问

题的通知》（浙国税函［2009］75号）规定：一般纳税人销售
购物卡（券）应在纳税义务发生时按 17%增值税税率计算
销项税额，购物卡（券）在本单位消费购买商品的，可对卡

消费部分按17%增值税税率冲减销项税额，同时对其实际
所售商品按其增值税适用税率计算销项税额;小规模纳税
人销售购物卡（券）应在纳税义务发生时直接按其适用的

征收率征收增值税，购物卡（券）在本单位消费购买商品

的，不再征收增值税。四川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单用途商

业预付卡有关增值税问题的公告》（四川省国家税务局公

告 2011年第 5号）规定：纳税人发行单用途预付卡，售卡
收款时即开具发票的，开具发票时，按 17%的税率计提销
项税额，销售货物既有适用17%税率的，也有13%税率的，
月末按规定确认当期主营业务收入后，将适用13%税率的
部分多计提的销项税额用红字冲减，相应调整对应科目。

2. 原来我公司按收付实现制确认银行定期存款利息
收入，2014年按会计准则要求改按权责发生制确认，2014
年收到的 2012 ~ 2013年利息应确认为“以前年度损益调
整”7 700万元，2014年利润总额 20亿元包含按权责发生
制确认的应收未收利息6 600万元。请问我公司2014年是

按 20.77亿元（20+0.77）缴纳企业所得税，还是按 20.11亿
元（20+0.77-0.66）缴纳企业所得税，具体依据是什么？

答：据《企业所得税法》第五条、第六条及其实施条例

第十八条的规定，银行存款利息属于企业所得税法规定

的收入总额的组成部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

得税核定征收若干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377号）的
规定，银行存款利息应计入应税收入额，按照规定的应税

所得率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企业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以权责发生制为原则，属

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不论款项是否收付，均作为当期的

收入和费用；不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即使款项已经在

当期收付，均不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

因此，根据以上规定，所得税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计

算，本年度所得税按照本年数据计算缴纳，以前年度没有

缴纳所得税的利息收入补交所得税。贵公司 2014年应按
20.77亿元缴纳企业所得税。

3. 公司为客户提供工程施工服务，按照建造合同准
则确认收入与成本，截至期末工程施工——合同成本为5
万元，按照工程量清单与客户进行结算，截至期末累计结

算金额为 2万元，客户实际支付 3万元给我公司。请问报
表中应如何列示存货和预收账款？

答：建造合同尚未完工前，企业一方面通过“工程施

工”科目反映累计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和按进度确认的

合同毛利，另一方面通过“工程结算”科目反映企业按照

建造合同约定向客户办理结算的累计金额。

在编制资产负债表时：①如果“工程施工”科目借方
余额大于“工程结算”科目贷方余额，则企业应该用“工程

施工”科目余额减去“工程结算”科目余额的差额反映施

工企业建造合同已完工部分但尚未办理结算的价款总

额。这里可视为边建造或边生产边销售，其差额在资产负

债表“存货”项目反映，此时还要考虑合同的预计损失(存
货跌价准备)。②如果“工程施工”科目借方余额小于“工程
结算”科目贷方余额，则企业应该用“工程结算”科目余额

减“工程施工”科目余额后的差额反映施工企业建造合同

未完工部分但已办理了结算的价款总额。其差额在资产

负债表“预收款项”项目反映，相当于客户在企业还未发

生建造或生产活动前，按照建造合同约定事先预付了款

项。对于企业来说，这就是一笔预收款项。企业“工程施工

——合同成本”科目为借方余额 5万元，“工程结算”科目
为贷方余额 2万元，“工程施工——合同成本”与“工程结
算”两个账户的余额，即：5-2=3（万元），因此，资产负债表
“存货”项目金额为3万元。

4. 母公司A为非投资性主体，其全资子公司B为投资
性主体，现B公司作为一般合伙人（GP）投资于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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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C），同时通过募集社会资金作为该有限合伙（基金
C）的有限合伙人（LP）。一般的理解为：首先，在该有限合
伙（基金C）层面，GP和LP的出资均为所有者权益。其次，
在投资性主体B层面，可以不用合并有限合伙（基金C），
而是作为金融资产核算其出资部分即可。现在的问题为，

在母公司非投资性主体A层面，是否需要合并整个有限合
伙（基金C），即基金C的LP出资部分要作为少数股东权
益纳入A的合并范围吗？还是把LP出资作为表外部分而
仅合并GP出资部分？依据是什么？
答：如果B公司作为GP仅持有很小的基金份额，则一

般认为B公司并不能控制该基金，相应地该基金也就不纳
入A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如果B公司持有基金份额较
大，承担可变回报的量级和可变动性均较高的，一般认为

可以纳入A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此时在合并报表层面，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4年
修订）第二十条的规定，LP的权益份额应列报为负债。

5. 认定为一般纳税人前购进的生产设备，能否在认
定后补开增值税发票认证抵扣？

答：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的规定：“纳税人购进货

物或者应税劳务，取得的增值税扣税凭证不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或者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有关规定的，其进项税

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同时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认定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8］1079号）的规定：“2009年应税销售额超过新标准
的小规模纳税人，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

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一

般纳税人资格认定。未申请办理一般纳税人认定手续的，

应按销售额依照增值税税率计算应纳税额，不得抵扣进

项税额，也不得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

根据上述规定，贵公司在小规模纳税人处购入的生

产设备不能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补开认定为一般纳税

人前购进的生产设备增值税专用发票，属于未按照法规

规定取得发票，对取得不符合法规规定的增值税专用发

票即使认证通过，也不得抵扣进项税额。

6. 我公司向银行贷款，银行要求贷款担保，我公司找
到一家公司担保，担保公司提出要从贷款金额中转借给

担保公司部分款项，贷款利息按用款比例分摊。由于银行

的利息单在我公司，我公司只能给担保公司出具贷款利

息分割单。请问我公司出具的分割单，担保公司是否可以

作为合法有效的原始凭证记账，所得税前能否扣除？

答：根据你所述，担保公司提出要从贷款金额中转借

部分款项，实质上属于贵公司从银行贷款之后，再将款项

借贷给担保公司。根据《营业税税目注释》的规定，贷款属

于“金融保险业”税目的征收范围，而贷款是指将资金贷

与他人使用的行为。因此，不论金融机构还是其他单位，

只要是发生将资金贷与他人使用的行为，均应视为发生

贷款行为，按“金融保险业”税目征收营业税。同时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规定，“非金

融企业向非金融企业借款的利息支出，不超过按照金融

企业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数额的部分。”

因此，在取得担保公司支付的借款利息后按“金融保

险业”税目缴纳营业税，贵公司可到税务机关申请代开发

票。而担保公司取得贵公司在税务机关申请代开的发票，

作为合法有效的原始凭证入账，企业所得税前扣除金额

不超过按照金融企业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数额。

7. 银行因业务开展而赠送给客户的礼品是否应交增
值税？

答：根据《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规定：“纳税

人兼营应税行为和货物或者非应税劳务的，应当分别核

算应税行为的营业额和货物或者非应税劳务的销售额，

其应税行为营业额缴纳营业税，货物或者非应税劳务销

售额不缴纳营业税；未分别核算的，由主管税务机关核定

其应税行为营业额。”同时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

则》的规定：“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的下列行为，视同销售

货物：……（八）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者购进的货物无偿赠

送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根据上述规定，银行如果存在有

销售货物、提供加工和修理、修配应征增值税劳务的，根据

《增值税暂行条例》的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

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

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增值税。”

因此，银行因开展业务而赠送给客户的礼品，属于视

同销售货物，按规定应缴增值税。

8. 假设公司将一批成本10万元、市场价 12万元的产
品用于市场推广。请问如何进行所得税处理？

答：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规定：“企业发

生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及将货物、财产、劳务用于捐赠、

偿债、赞助、集资、广告、样品、职工福利或者利润分配等

用途的，应当视同销售货物、转让财产或者提供劳务，但

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

贵公司将产品用于市场推广属于视同销售货物的行

为，应该按照市场价计算应税收入，同时该批产品的成本

可以计入应税成本，在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时扣除。

9. 提供代理记账服务是缴纳营业税还是缴纳增值税？
答：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交通运输业和部

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应税服务范围等若

干税收政策的补充通知》（财税［2012］86号）的规定，代理
记账服务按照“咨询服务”征收增值税。


